
 行政复议法

 一、行政复议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1】行政复议的概念
 公民或法人认为具体行为侵犯其合法
 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2】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

 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

 有错必究

 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原则

 复议机关不是监察机关，不能对违法的行政机关
 直接处理，只能提出处理建议

 二、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参加人

 【1】行政复议申请人

 公民、法人  董事会属于法人的内部机构，不能申请

 近亲属、承受其权利的法人

 法定代理人

 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
 行政复议,不过不参加也不影响

 申请

 被通知

 超过5人则推选1-5人为代表参加

 合伙企业、股份企业，企业为申请人；
 其他合伙组织，合伙人共同申请

 【2】行政复议被申请人

 一般都是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  包括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为共同申请人

 经上级机关批准的，上级机关是被申请人

 【3】行政复议机关

 行政主体自身

 行政主体的上一级行政机关

 行政主体所属的人民政府

 三、行政复议程序

 [1]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很多,记住核心词:强制力、侵犯合法权利

 警告也算

 [2]行政复议的排除范围

 针对机关内部人员的行政处分或其他人事处理

 对调解不服的，只能申请仲裁或向法院提起诉
 讼，不能复议

 【3】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附带审查

 国务部门的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规定

 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注意只能是审查规定

 【4】行政复议的申请

 期限：60日，可延长30天
 文书直接送达、文书邮寄，自签收日算起

 公告，期限届满日算起

 形式

 书面

 当面递交

 邮寄

 传真

 电子邮件（有条件）

 口头

 行政复议不收费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要收费

 行政诉讼只审查合法性，行政复议既审查合法性也
 审查合理性，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只能择一行使

 申请复议时可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要求

 【5】行政复议的受理

 受理机关

 上级主管部门

 本级人民政府

 选项中只说其一是错误的

 国务院是特例，国务院不承担行政复议职责

 受理期限  5日内对申请进行审查

 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受理的，上级行政机关可
 以直接受理，也可以责令其受理

 行政复议期间，具体的行政行为
 不停止执行，除了四种外

 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的

 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的

 申请人申请停止，复议机关认为合理的

 法律规定停止执行的

 【6】行政复议的审理

 审查方式

 书面审查，可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
 三人的意见，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

 2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参加

 举证责任
 复议机关7天内把复议申请书副本发给被申请人，被
 申请人10天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有关证据

 对被申请人的限制

 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或其他组织收集证据

 申请人和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供的资料

 被申请人可以做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
 为，只要事实和理由不同就符合要求

 复议申请的撤回

 自愿撤回申请的，经复议机构同意后可
 撤回，行政复议终止

 撤回的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申请复议

 审理期限

 60天内依法处理，可延长30天  不需上级批准

 7天内转送有权处理的机关

 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法律规定：不能让复议申请人在复议后遭受更坏的结果

 四、行政复议决定

 【1】行政复议决定的种类和效力

 决定撤销、变更、确认行为违法，
 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适用依据错误的

 违反法定程序的

 超越、滥用权职的

 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被申请人不提交书面答复和相关证据  视为没有证据，撤销具体行政行为

 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基本相同的
 行政行为

 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被申请人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的  行政复议机关或有关上级行政机关应责令其限期履行

 申请人不起诉也不履行行政复议的

 维持行政行为决定，由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或法院强制执行

 变更行政行为决定，由复议机关或法院强制执行

 关键要看清是维持还是变更

 可以以自愿、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的情况

 自由量裁权

 行政补偿、赔偿

 当事人签字后才有效，不是机关盖章后有效

 申请材料不全的，行政复议机构要通知他在5日
 内补正，逾期视为放弃申请

 【2】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救济

 向法院提起诉讼  关于自然资源的，要先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上诉

 对国务院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行
 政行为不服的，向其本身申请行政复议

 对复议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也可以向国务
 院申请裁决（最终裁决），不可再上诉

 国知局例外


